附件二

商品利潤分析、資產額份分析或損益兩平業務量分析等之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各項假設：

1.預期固定費用（須區分初年度及續年度）。

2.預期變動費用（須區分初年度及續年度）。

3.預期危險發生率。

4.預期解約率或脫退率。

5.預期投資報酬率。

6.各年度稅後淨利（損）之貼現率。

（二）各項稅捐。

（三）各項準備金：

1.責任準備金。

2.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一年期（含）以下保險適用之）。

3.特別準備金。

4.其他準備金。

（四）以現金給付之保單紅利（含主管機關核定之應分配保單紅利及依保險契約約定公司應給付予保戶之其他保單紅利）。

（五）利潤指標：
1.預測期間淨利（損）貼現值對保費貼現值之比率。

2.預測期間淨利（損）貼現值對第一年保費收入之比率。

3.預測期間各年淨利（損）累計值。

前項分析至少應包含男、女性、五個代表年齡、三種繳費期間、二個預測期間，並應分別就三種預期投資報酬率（包括：預期最高、預期最具可能性及預期最低投資報酬率）作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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